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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什麼是CEDAW:
CEDAW為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」（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）的簡稱。其在1979年經過聯合國會議通過後，於1981年生效。其內容規範男女平等，享有一切社會、政治、文化、經濟權利，締約國應採取一切方式手段以及立法，消除社會對婦女之歧視，確保女性與男性享有實質平等之權利。目前全世界已經有189個國家簽屬加入。
2、 CEDAW的核心概念:
(1) 不歧視:
1. 直接歧視:係指以性別差異為理由所為之差別待遇。
2. 間接歧視:雖法律政策面項並無直接明顯之男女歧視字樣，但在實際施行時卻產生男女歧視之效果。
(2) 實質平等:
依憲法第7條規定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CEDAW在規定上實踐憲法對於實質平等之真義，以法律規定整體國家社會提供平等之條件資源，使得不同性別之個人得以在平等之條件下自由發展。
(3) 國家義務:
1. 尊重義務:
本國法律以及政策之規定以及施行面必須沒有直接、間接之歧視。
2. 保護義務:
從法律面上之規定效果，必須具備防止違法與提供人民救濟之功能。
3. 實現義務:
創造有利環境以及政策，進而改善不平等之現況與增進婦女權益。
4. 促進義務:
宣導有關CEDAW相關知識，使民眾知悉進而實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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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國際部分聯合國於民國68年通過「消除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」，並在民國70年生效。而我國為提升性別人權平等，於民國95年7月8日函送公約由立法院審議，於96年2月9日總統批准並頒發加入書。為使CEDAW公約於我國具國內法效力，立法院於民國100年5月20日三讀通過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」草案，總統於同年6月8日公布，並自民國101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